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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江苏养老服务高质量供给的对策建议

摘要：南京农业大学李放研究认为，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

展，是江苏做好民生保障工作的重点内容。近年来，江苏养老服

务事业发展迅速，供给能力日益增强、供给政策日臻完善、供给

主体日趋多元，但也存在家庭照料不足、政府兜底不足、市场供

给不足、服务人才不足等问题。对此，建议加强政策引导，支持

家庭养老；夯实政府兜底，确保供给底线；推动社会参与，提供

普惠服务；激发市场活力，满足多维需求；加强人才保障，提质

养老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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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，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长与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

盾已成为江苏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矛盾。如何提升养老服务供

给能力，满足老年群体持续增长的迫切需求已成为江苏民生保障

工作的重点内容。南京农业大学李放承担的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

项目“江苏增强养老服务多层次多样化供给能力研究”，通过对

江苏养老服务供给能力的客观评价，分析江苏养老服务供给能力

存在的主要问题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。

一、江苏养老服务供给能力的基本现状

1.供给能力日益增强。近年来，江苏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成效

显著，以居家为基础、社区为依托、机构为补充、医养相结合的

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完善。据统计，2020 年，全省累计有 245 万

人次老年人接受专业化居家上门服务，“15 分钟养老服务圈”基

本形成；全省全面完成 3.07 万户经济困难的高龄、失能及重度

残疾老人家庭适老化改造；全省医养结合机构 650 家，护理院

246 家，位居全国第一；全省 70%的街道日间照料中心具备医疗

卫生服务功能，实现了基层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的有机融合；

2019 年底全省共建成虚拟养老院 111 个，年累计服务人次超过

2000 万。“居家+社区”“养老+医疗”“康复+护理”及“线上

+线下”等多种服务相结合的模式日渐成熟。

2.供给政策日臻完善。江苏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并切实履行养

老服务供给职责。2015 年江苏率先颁布《江苏省养老服务条例》，

2020 年印发全国首部《江苏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出台，不仅强化了政府的引导保障功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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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足了特殊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，而且也规范了养老服务

供给主体的职责要求。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，2019 年，

江苏在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中共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

1.91 亿元，支持 7 个养老服务企业的 18 个项目，资金数额与项

目总数均居全国第一，带动社会投资近 23 亿元；此外，省财政

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专项投入也从 2012 年的 4亿元增至 2020

年的 8.8 亿元。

3.供给主体日趋多元。养老服务事业需要全社会、多领域、

各层次的全面参与和全力支持。据统计，截止 2020 年 6 月，全

省已建成16家养老服务综合发展示范基地和21家养老服务创新

示范企业。金陵饭店、苏豪控股集团、泰康人寿和中国人寿等众

多企业大规模投资养老产业，打造了天泉湖养生养老社区、汤山

康养小镇等多家综合养老服务基地；江苏九如城、安康通和九九

艳阳等众多知名连锁品牌也已走出江苏，面向全国。此外，越来

越多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积极参与养老服务。截止 2020 年底，

全省共登记社会组织 9.7 万个，登记注册志愿者 1627.7 万人，

均位列全国第一。

二、江苏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存在的主要问题

1.家庭照料不足。据《江苏省老龄事业发展报告（2020 年）》

显示，2020 年全省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患有慢性病比例为 77.4%，

80 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患慢性病比例高达 85.3%，失能失智老人超

过 133 万人。由于 70%以上的老人对护理院的养老服务支付能力

不足，性价比高和普惠式的护理床位“一床难求”，因而大多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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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能失智老人只能依赖家庭照料，这就增加了家庭长期照料的强

度与难度。“一人失能，全家失衡”的照护困局，极大地降低了

家庭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。

2.政府兜底不足。目前，在全省 255 万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

中，江苏虽然有 89 万人通过低保和特困供养实现兜底保障，但

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省份相比，江苏对养老事业的兜底保障

仍有不足。据统计，2019 年，全省城乡特困人员（含特困老人）

救助供养支出水平分别为 10000 元/年和 9359.61 元/年，低于北

京（32256.49 元/年、28375.80 元/年）、上海（22412.13 元/年、

21906.44 元/年）和福建（13445.28 元/年、12938.54 元/年）；

当前，江苏的供养支出水平仅为当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

19.59%和 41.28%，远低于北京（43.68%、98.90%）、上海（30.45%、

66.00%）和福建（29.47%、66.12%）；2019 年，全省本级福利彩

票公益金中养老服务支出所占比例为62.54%，低于福建（81.29%）

和上海（77%）。

3.市场供给不足。江苏养老事业虽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，但

是目前尚未建构完备的养老服务业供给体系。据统计，2019 年，

全省收费区间在 5000 元以内、5000-10000 元及 10000 元以上的

民营养老机构数比例为 44.75：7.25：1，难以满足中高收入老

年群体的品质化需求；2019 年，全省民政登记的养老机构床位

数占总床位数的 43.64%，仅为上海（86.90%）的二分之一，与

天津（76.48%）相比也低近三十三个百分点，养老机构中社会主

体建设或运营的比例偏低；此外，2019 年，江苏社区互助型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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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设施数只有 296 个，不到广东的（3233 个）十分之一。

4.服务人才不足。目前，江苏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，但是

与较高的老龄化水平不匹配的是，全省养老护理人才严重不足。

按照世卫组织通用评估标准，对失能、部分失能老年人分别以 3：

1 和 6：1 的比例来配备养老护理员计算，全省共需养老照护员

33 万人，但是目前仅有 6.13 万人，缺口近 27 万；在这 6.13 万

一线养老护理人员中，具备高级护理员以上职称的仅有 1700 人

左右。另外，在全省养老机构负责人中，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

比也不足 10%。

三、江苏增强养老服务供给能力的对策措施

1.加强政策引导，支持家庭养老。一是引导并鼓励子女与老

人同住或就近居住，具体而言，在城镇可施行减免购房税费、优

先安排廉租房、公租房等措施；在农村可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吸引

农民工返乡创业或就近就地就业，为家庭养老传统的传承创造条

件。二是在全省推广“喘息服务”制度，鼓励用人单位给员工设

置带薪护理照料假，缓解其照料住院治疗老人或失能老人的多重

压力。三是将失能失智老人照护培训纳入基本养老服务指导性目

录，为符合条件的老年家庭提供专业化的照护指导和培训。四是

通过定期开展敬老活动、评选榜样和树立典型等方式，鼓励子女

积极履行对老年父母的照料和关爱责任。

2.夯实政府兜底，确保供给底线。一是实行“一人一档案”

的精细化管理机制，将兜底老人的养老服务落实情况作为基层政

府绩效考评的重要指标。二是结合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，根据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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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老人的自理能力和需求类别，适时提高供养标准并做好经费保

障。三是加大养老福利等相关项目的财政投入，根据地区差异和

老龄化程度，进一步完善财政专项预算和转移支付制度，缩小地

区间老年福利落差。四是切实落实《江苏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

施及农村养老服务双提升工作方案》等政策，加快补齐农村养老

服务供给短板。

3.推动社会参与，提供普惠服务。一是明确医养结合型养老

服务机构的准入资质、医保报销配额、报销条件以及医保结算方

式等操作机制，实现医养结合政策的有效衔接。二是实施精准补

贴政策，吸引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互助养老设施建设和社区

居家养老服务。三是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积极参与养老事业，

培育壮大老年社会组织，支持助老慈善公益活动。四是在全省推

广“养老服务时间银行”，通过对志愿者的组织和培训，规范服

务时间过程管理和信用风险管理，发挥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的积

极效应。

4.激发市场活力，满足多维需求。一是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公

办民营、公建民营等多种方式参与公办养老机构改革，激活并扩

增养老服务主体供给机制；二是引导养老服务机构以需求为导向，

加快供给侧改革，通过“优化存量、优质增量”的方式，提供个

性化、高品质的服务内容，增强市场竞争力；三是加大对专业化、

连锁化和品牌化养老服务机构的扶持力度，通过加快标准化建设，

树立养老服务机构在国内外市场中的品牌和影响力；四是鼓励采

用“家庭养老床位”、嵌入式养老等方式，推动“居家-社区-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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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”养老融合化发展，更好地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。

5.加强人才保障，提质养老服务。一是通过建构合理的薪酬

激励机制和提升广泛的社会认同感，增强养老护理人员的职业吸

引力；二是支持高等院校及职业技工院校开设相关专业，通过校

企对接、联合培养等方式，提高人才培育质量与专业化程度；三

是鼓励有资质、有条件的社会力量开办专业化的养老护理培训机

构，通过完善持证上岗、资质鉴定、职业考评和技能培训等人才

聘用机制，提高养老综合服务水平；四是明确“高校-养老机构”

合作机制，通过发挥高校的科研创新优势，研究并破解养老服务

供给能力的瓶颈和痼疾，进而推进江苏养老服务事业的高质量发

展。

（作者李放，系南京农业大学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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